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聖經作者看耶穌是個真實的人，這點是沒有疑問的。福音書是本於人一般均有之身體及感情經驗，來描述耶穌的一生。祂經過出生，與常人一般地由嬰孩長大到成人（路二52）；祂被稱為大衛的兒子（太一6；路二4，三31），及亞當的兒子（路三38）。祂看自己是人，說到自己的身體及要來的苦難（約八40；太二十六26、28）；就是復活（參基督的復活，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*）後仍不斷強調自己是人這回事（路二十四26～37）。
祂有人一切的感情，如憐憫（太九36）、愛朋友（約十一35～36）、驚訝（太八10；可六6）；祂禱告（可十四23）、感到痛苦（路二十二44）、口渴（約十九28）、疲倦（約四6）、渴睡（太八24），後來也死了（約十九30等）。作為一個人，祂被認為在知識上是有限的，亦需要學習和發展（可十三32；徒一7；來五8）。不錯，當時有人認為祂是個先知，當然是個傑出的宗教教師，但僅此而已。耶穌與常人不同的是，祂完全無罪（參基督無罪，Sinlessnes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84,Name=Sinlessness of Christ}*），這點新約作者均沒異議（約八46；林後五21；來四15，七26～27；彼前一19，二22～23；約壹三5）；而其他一切，祂與人均完全一樣。
使徒漸漸明白耶穌不僅是一個人。祂行的神蹟顯出祂可以控制自然界（如︰太八23～27，十四22～23等）；祂有權柄赦罪（如︰太九2～8；可二3～12；路五18～26）；祂顯出與神具同等及對等地位，又稱神為父，祂為子（太十一25～27；約五19～23，十14～30，十四1及下）。復活一事顯出祂的宣稱是真實的；自此，新約作者（特別是保羅）以「主」（kyrios）來稱耶穌基督，而此稱謂在七十士譯本有95%只用在耶和華身上，新約作者以此稱謂顯出耶穌基督的地位；就如腓二5～11稱拿撒勒人耶穌為主，並把原先用在耶和華的經文（賽四十五23）用在耶穌身上（另參羅十13，十四11；林前一31；帖後一8～9）。結果，一個新的教義漸漸成形了，他們稱耶穌未降生為人之前便存在，祂做的工作與神無異，故稱耶穌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，和世人的拯救者（西一16～17；來一1及下；約一1～5；林前八6），與神同等（腓二5～6），為父差來世上（羅八3；加四4），且在末日要再來，執行審判（太二十五31～46；另參約五27～30；徒十七31；林後五10；帖後一7～10）。故耶穌基督成了教會敬拜的中心，接受人的崇拜（羅九5；彼後三18；啟一5b～6；可能包括提後四18），和禱告（徒七59～60；林前十六22；帖前三11～12；帖後三5、16；啟二十二20）。
聖經對基督人性和神性的肯定，成了教會日後整理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*的主要課題（參下）。簡單地說，基督論的問題是兩方面的︰首先，基督既在身分與地位上均與神同等，又怎樣解釋舊約嚴格的一神論（Mono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9,Name=Monotheism}）*呢？〔這是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的問題〕再者，拿撒勒人耶穌怎能又是神又是人呢？（這是道成肉身的問題）無論日後教會怎樣處理這些問題，它在聖經作品內便已顯出是個問題︰舊約應許的救恩只有神才能成就；先知期盼的大日子，正是神親臨大地，拯救祂的子民，和建立祂的國度於地上（賽十一12，三十一1及下；詩三十三16～17；何五13及下；另參賽十一1～10，二十五9～12，四十五16～17；耶十四8；彌七7；哈三18）。但聖經同時說，將來傷蛇之頭者是女人的後裔（創三15），因為只有人才真能贖人的罪〔就如教父說的，「若非被取上（人性）就不能得醫治」（'whatever is not assumed cannot be healed'）〕，故將來拯救人的，必須具有人的本性；這種道成肉身的思想，是連舊約都有暗示出來，無論是怎樣的間接與朦朧。還有，最關鍵的立約應許︰「我要作你的神，你要作我的子民」，亦只有在成為肉身的基督身上，才能真正的完成。
從上述看來，聖經見證的主旨就是神尋找人︰天父差派祂兒子來，道成為肉身，神在基督裡面，其本意就是神拯救人；故來到人間的不是滿有榮耀的神，而是真正的人︰祂成為嬰孩，在母親的懷中哭泣，需要餵養，至終像個罪犯一樣被掛在十字架上。祂把自己的榮耀隱藏起來，甘受限制，雖與神同等，卻取了奴僕的形像。祂既成為我們一分子，就能分擔我們的憂傷，背負我們的重擔，洗脫我們的罪惡，並且叫我們與神聯合起來。
R.W.A.L.
【編按︰從神學發展的角度看來，道成肉身的基督具真神真人的身分，雖是不難接受，然而怎樣把它納入信仰系統，成為一合理的教義，在歷代教會都引起不同的意見；由早期教會的基督論會議，到近代道成肉身是真理或神話的爭辯都如此。
教會歷史開頭的五個世紀，教會是透過錯誤來學習釐定基督神人二性的地位與關係，先後藉著尼西亞會議、君士坦丁堡會議、以弗所會議，和迦克墩會議〔參基督論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 基督論}*；議會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*〕來制定教會在這方面的大公信仰，並且判定多種教導為異端︰亞流主義（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*──否定聖子的神性；亞波里拿留主義（Apollin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7,Name=Apollinarianism}）*──否定基督的人性；涅斯多留主義（Nesto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*──否定又是真人、又是真神的耶穌基督可以存於一位格內；歐迪奇主義（Euty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27,Name=Eutyches}）*──否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；和基督一志說（Monothel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10,Name=Monothelitism}）*──否定基督具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。教會會議制定的基督論，宣稱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是真正的人、真正的神，此二性聯合在一個位格（Hypostasis{\LinkToBook:TopicID=596,Name=Hypostasis}）*內。
二十世紀更正教內的新派或自由派神學家認為，道成肉身純是一神話，目的只是說明神在人的救贖上所成就的工夫，故重心亦重放回神，而不是基督；說基督是神變成的人，二十世紀的人是不能接受的（J. Hick, ed., The Myth of God Incarnate, 1977）。關注基督教與別宗教對話的人亦埋怨，使對話不能在平等基礎上展開而結出花果，主要的障礙是教會道成肉身的傳統教義；因為教會強調基督是真神真人，祂傳的真理便具有非常強烈的排他性，這在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也是不能接受的。他們主張教會重整教義，把重心放回在神，而不是基督（Nicholas Lash, 'Christ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ruth', in M. Goulder, Incarnation and Myth: The Debate Continued, London, 1979, pp. 224～32）。】
另參︰佛教與基督教（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238,Name=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}）；

回教與基督教（Islam and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647,Name=Islam and Christianity}）；

虛己說（Keno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79,Name=Kenotic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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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.W.A.L.／楊牧谷
 Theories 歸算論 這是從商業會計法借來的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*），用來解釋人類怎樣因亞當犯罪而禍延後代的神學理論。
淵源與意義
英文歸算論是imputation，可能來自武加大本的動詞\cs6imputo；此詞又是譯自希臘文（詩三十二2）的logizesthai（「算為」）。保羅在羅馬書四8曾引此節經文，作為神拯救人，不把人的罪算在他身上，反把恩典白白算在他的「帳」上（參羅四4、13；提後四16；門18）；武加大本是就這意義來用imputo。
英文欽定本把武加大本的imputo加以改善及擴充，用在羅四11、22、23、24；林前五19；雅二23。從商業的用法來說，「算」在某人的帳上，可以是指「盈餘」或「欠帳」；在神學上，亦分別代表神的恩典和人的罪；只是其用法已從商業轉到法律上。
以imputo用在神學，並且把它變成神學的專用詞語者，是五世紀的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；但使之成為基督教神學一成熟教義的，卻是改教運動之後的事情；共指三方面的意義︰

1.亞當的罪歸到他的後裔；
2.人的罪歸到基督身上；
3.基督的義歸到人的身上。
歷代以來，神學家對亞當之罪怎樣禍延下代，均極表關注；除了個別神學作品的討論外，不下十五個信條曾提及這問題，分別為（括號內為條數或段數）︰奧斯堡信條（2）、比利時信條（15）、第二瑞士信條（8）、海德堡問答（7）、安立甘宗三十九條（9）、多特熱赫特教條（3.1）、韋斯敏斯德小問答（17, 18, 19）、皮德孟改革教會信條（10）、巴克雷十五條（4）、東正教信條（164）、新罕布什爾浸禮宗信仰宣言（3）、美國自由意志浸禮會信仰論文（2）、英國長老會信條（5）、改革宗信仰（5）及蘇格蘭教會信仰（7）。
從上述列舉之信條，可看見絕大多數教會均相信亞當之罪不單歸到自己身上，也歸到他後裔身上。但在奧斯堡信條之前的信經，如使徒信經（Apostles'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53,Name=Apostles' Creed}）*、亞他那修信經（Athanasian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65,Name=Athanasian Creed}）*等，均沒提這問題，原因可能是那時仍未成為一神學問題；後來問題的爭議愈發嚴重，非要在信條內申明不可。他們的中心問題是︰1.亞當的罪的遺傳；2.從亞當而來的敗壞天性；3.敗壞後人在屬靈事上是否全然無能。
不同的看法
1.為更正教之信義宗、改革宗，和大部分的拉丁教會所承認的，是直接歸算論，意思是透過立約和自然的聯合，亞當與他的後裔有不可分之關係，以致全人類皆因其始祖的罪，而每一個都成為罪人；此遺傳的罪足以招致神的刑罰。
2.另些人一方面承認凡藉自然律而生下來的後裔，都有一敗壞的天性；但另一方面則否認那敗壞的或靈性的死亡是罪罰，亦否認亞當的罪會傳給後代；能傳給後代的，只是他們自己的退化，此稱為間接歸算論。
3.更有一些人根本否認歸算論，認為人只是透過普通生殖律而承受遺傳的敗壞，而這種敗壞見於植物界和動物界，是不含道德意義的。亞當因著背約而敗壞，因而失去原始的義，本性便敗壞了；始祖既有這種情形，生下的兒女亦不能倖免。至於人的本性給原罪敗壞到什麼地步，這一派有兩種看法︰一是被敗壞到屬靈死亡，另一認為只有極少的影響──如身體不健全。
4.亦有人採取現實主義的路線來解釋，認為人類既為亞當一人所代表，亞當如何在行動上犯罪，我們也實實在在的跟他一起犯罪。就如他曾吃禁果，我們也與他一起吃，他的行動就是我們的行動，故亞當因犯罪而得之敗壞，也是我們的敗壞。
5.還有一些人完全否認亞當與後裔有任何關係，無論是自然、邏輯的，或法律上的；故我們毌須看全人類都是罪人，因為人人都有自由權和意志力。
直接歸算論之理據
直接歸算論是改教家反抗天主教的其中一教義，堅持人類不單承受了亞當的罪，亦承受了敗壞的天性。從神學及法律的立場而言，歸罪的意思是把罪合法地歸到另一人或多人身上。聖經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與這問題有關的字眼，都具有這種含義。其要義可分說如下︰
1.「歸」的意思是把某些項目算入別人的帳上，而所算入的卻沒指定是罪惡，亦可能是義。
2.「歸罪」則是指罪債的一面。當然，罪債非指罪惡或敗壞，乃指公義的虧欠，故它隨之而來的就不僅是不幸或痛苦，而是由公義而來的刑罰，為叫公義要求能得著滿足。
3.無論是亞當的罪對我們、我們的罪對基督，或基督的義對信徒，其「歸」的性質都是一樣。我們說人類的罪歸到基督，或說基督擔當我們的罪，並非指基督因而就有什麼道德上的不完整，或祂與罪有染，只是說祂站了我們在律法上的地位替代我們；祂本身仍是無罪的。
同樣地，我們說基督的義成了我們的義，並非說我們因此便本質成為義，在道德上完整無缺，能完全履行神的要求，或道德性便從此變了新樣子，完全脫離罪性與罪根；只是說基督為了我們的緣故，作了我們的代表來完成律法的要求，成就神的公義，使我們在神審判罪人的律法下，得以無可指責，可以稱義；故聖經常用「披戴」或「稱」等字眼來描述其中的意思。
直接歸算論的理據，是本於上述了解來鋪陳的。
一個人的罪或義能歸到另一人頭上，二者必須要有特別的關係，不然就成了不義。故聖經從不說天使的罪或義可以歸到人的頭上，因天使與人沒有必要的關係，無論族譜上、法律上、道德上或邏輯上，都沒有聯繫。但亞當與人卻有直屬關係，聖經稱亞當為人的始祖，其中關係就像父母與子女；但亞當與人類的關係，還多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。贊成歸算論的神學家列出下列幾項聖經的理由︰
1.亞當是神特派作人類之代表。亞當不僅與人類有自然之關係，更是神特派作人類之始祖與代表，正如基督是新人類（「聖潔的族類」）的元祖與代表一樣。創世記記載神對亞當說的話，都不似是單對一個人說的，而是對亞當和整個人類說的，就如神對亞當應許的生命，和犯罪後的判語，都是對他的後裔說的；而對亞當的試探，如眼目的情慾、肉體的情慾，和今生的驕傲，亦千古不變地重演在每一個人身上。汗流滿面方得餬口，以至屬靈與身體的死亡，亦沒有人逃脫得了。
2.這種代表的關係是遍見全本聖經，舊約有創二十五33；出三十四78；耶三十二18；尼十三1；撒上二30；撒下十二10；新約有太二十七25，二十三37。
3.這種由代表而引伸出來的代罪及歸算原則，亦見於聖經其他重要事件，如神與亞伯拉罕立約，就延及他的後裔；猶太人是由此而有其民族身分感和自我了解。整個救贖計畫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則上︰基督成了人類的代贖羔羊，人一切的罪都歸在祂頭上，以致祂的義能歸到凡接受祂的人。
4.歸算論最主要的理據，是在舊約之獻祭制度，而根據新約希伯來書的解釋，獻祭只是新約基督自獻的影兒，二者皆是本於歸算的原則，故歸算是符合神治理之原則的。一般人反對歸算論，多是本於一個理由︰叫人為不是他犯的罪受罰，有違神的公義。但贊成歸算論者回答說︰神的公義與人想像的一般公義原則不盡相同。舊約解決人因犯罪而處於不義地位之方法是獻祭（尤見於贖罪日），其含義是法律和宗教方面的，而非純為道德。以色列人（約民）犯了罪，他要帶一隻無殘疾的羊羔來贖罪。大祭司要把手按在羊的頭上，代表人的罪都歸到羊的身上，然後把羊宰了，獻在壇上贖罪。祭牲的血並非為自己流，乃是為人的罪而流，以滿足律法的要求，重建約民的合法身分。這個獻祭與新約基督的代贖完全符合，二者均表示︰1.罪的工價乃是死，但此工價可用別者代償（羊羔、基督），而代償的原則正是歸算的原則──這是法律的原則；2.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；而羊羔與基督的血都是為人而流，不是為自己而流，以代人滿足律法的要求──這是宗教的原則。
這說明從律法和宗教的角度，一個人的罪可以歸到別人的頭上；本於同樣原則，律法和宗教所要求的義，亦可以由一人成就，然後歸到別人的身上。否定歸算論之原則者，其實亦是拒絕了基督成就的義可以歸到人身上的原則了。
5.羅五12～21的理由。這段「因一人的過犯，眾人都死了，何況神的恩典，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，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」，是新約歸算論最強的支持。它指出︰1.歸罪與歸義是本於同一基礎；2.救恩的方法不是本於律法，因人不能被同一律法定罪又稱義；救恩的方法是以「因一次的過犯」，和「因一次的義行」作對比，從而指出「眾人也就被稱義」（羅五18）。保羅解釋的步驟，是先提出亞當的罪歸到他後裔的身上，而後證明之、解釋之，最後是演繹和推論，結論是︰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，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得永生」（21）。這就是救恩的方法；3.保羅「證明」罪作王的方法（13～14），正是歸算論的原則︰有刑罰便表明有罪，有罪便表明有律法，因為沒有律法，罪就不算為罪；現在人人都要受罪罰（死亡），便表明人人都有罪，亦表明人人都虧欠了律法的要求。但這律法並不是摩西的律法，因為在摩西之前，人已接受死為罪罰；這也不是寫在心版上的律法，因為意識未成熟的孩童亦死了。因此人人都有一死的事實，就說明構成罪罰的，必是超乎個人的行為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始祖亞當所犯和所歸與人的罪了。
直接歸算論雖為天主教、更正教，和東正教之主流教派所接納，亦有人是不同意的〔如︰亞米紐主義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*；伯拉糾主義（Pelag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*〕。他們的意見可歸納在間接歸算論與傳殖論下來處理。
間接歸算論與傳殖論
1.理論的起源
約於十七世紀中葉，法國之邵瑪神學院（Saumur）有三教授︰亞目拉都（Amyraut）、迦帕（Cappel）與柏拉斯（Placeus）倡一新的歸算論，稱作間接歸算論（Mediate Imputation），此理論是把奧古斯丁和改革宗的揀選、救贖與歸算教義修改而成。柏拉斯認為每個人都從亞當得了敗壞的天性，這敗壞天性才是人被定罪的根據，而非亞當的罪。人若問︰亞當第一個罪該作何解釋？柏拉斯說不反對罪的傳殖和歸與只和我們是否順服敗壞天性有關，卻與定罪沒有必要關係。人生來就是天性敗壞和身體敗壞，我們是在這方面與亞當的罪有分；亞當的罪並沒有直接歸與我們，我們與之有分的，是亞當敗壞的性情，不是第一個罪。
柏拉斯說︰「一個敏感的靈魂是雙親生的，一個理智的靈魂卻是神直接創造的。這個靈魂一經與身體聯合，便立刻敗壞了，而這敗壞不是被動的，而是主動的，且引致其他各天性都一同敗壞了。」故柏拉斯同意亞當的罪是歸與他的後裔，卻不是直接的歸與，而是透過罪果之敗壞而間接歸與。羅五12說︰「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。」他們的解釋則是︰「身體、靈性和永遠的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因具有敗壞的天性而犯了罪」。
間接歸算論被1644～5年的法國議會（National Synod of France）、瑞士教會，及荷蘭神學家定罪。在壓力之下，柏拉斯發表了間接歸算論和直接歸算論之分別，並補充說他並非否定亞當之歸罪，只不過他是較看重遺傳的敗壞而已。
2.法國教會以外的間接歸算論
雖然間接歸算論為改革宗及信義宗拒絕，但在法國之外的教會，倒有它立足之地。當代神學家如威特林迦（Vitringa）、溫尼馬（Venema）及史單法（Stapfer）即主張此說，連愛德華滋的《原罪論》都引用史單法的話（J. Edwards, Original Sin, IV.iii; Works, 1829 , vol. ii, p. 544）。但愛德華滋並非接納間接歸算論，相反地，他主張直接歸算論；在上引之書，他1.證明亞當是人類的元首；2.堅持亞當之死亡包括失去原義和屬靈的死亡；3.罪果延及後代，凡由亞當而引起的罪，都必要受刑罰。
愛德華滋認為原義的失去和遺傳的敗壞若是罪，此罪便是「先在的罪」（antecedent guilt），而不是敗壞的後果（consequent guilt）。簡言之，是罪引來敗壞，不是先有敗壞後有罪。本於此，愛德華滋對羅五12～21的解釋是︰「本段經文之解釋在聖經中多得很，由亞當而來的敗壞天性，和他第一個罪的歸與，也是清楚明瞭的，而且它是一個直接和常討論的問題。現在我們相信的是︰藉著一個人的罪，死便臨到眾人；眾人都因亞當的罪受審判、被定罪；而且是重複的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每一個都被定罪；很多人因此死亡，因而成了罪人等等，都是因一人的過犯、一人的背逆。」（Original Sin, III.i; Works, vol. ii, p. 512）。
敗壞與死亡是罪果，而非罪因；然而愛德華滋為何同意史單法的解釋呢？賀智（Charles Hodge）認為愛德華滋的問題是企圖解釋，要世人因亞當之罪受罰是不公平的指控，便運用形上學的方式來證明亞當與他的後裔皆為一體，而不主張亞當是人類的代表（Systematic Theology, vol. II, p. 208）。若是如此，愛德華滋亦只是採取現實主義的路線，而非贊同間接歸算論。
上述法國三個神學家為維護他們的理論，曾指出直接歸算論不為最早期的教父提及，故不應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教義。但這現象可由下列理由解釋之︰1.在亞流主義（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6,Name=Arianism}）*興起前，沒有人懷疑人罪性之來源，亦無人公開否認耶穌之神性，和祂作為新人類之元首所成就之救贖，故教父少提及它是可理解的。同樣情況見於奧古斯丁，在他與伯拉糾辯論之後，我們發現他對罪的普及，和人不能本於自由意志來免罪的思想，更為完備周密；故早期教父沒提及直接歸算論，不是反證之理由；2.早期教父雖沒提及直接歸算論，其思想卻是普遍被接納，如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*之同歸於一論（Recapitu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1,Name=Recapitulation, the Doctrine of}）*，即指出亞當犯罪的後果是死亡、原義失掉、天性敗壞，及屬靈死亡等；他之同歸於一論本質上即歸算論，且也成了教會贖罪論的公認基礎。
3.傳殖論
傳殖論（Theory of Propagation）是那些否定任何形式歸算論的人提出的。其理由與柏拉斯的間接歸算論如出一轍，只是他們更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歸算思想而已。他們認為人生出來之所以有敗壞天性，只是出於普通的傳殖律。主張此說的，其實最早可追溯至十六世紀的蘇西尼主義（Soc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94,Name=Socinus and Socinianism 蘇西尼與蘇西尼主義}）*，他們斷然拒絕一人之善或惡可以傳給另一人，說︰若一人之善或惡能成為另一人之善或惡，則猶如說一人的皮膚是白，可以使另一人成為白種人同樣無稽。他們主要反對的，是基督可以為人滿足神的公義要求，而叫另些人成為義；故他們把一切善惡及其後果，都按理性的及自然的（傳殖）法則來解釋，其明顯錯誤是連基督教的因信稱義也拒絕了。蘇西尼主義成了十七世紀初亞米紐主義之反叛（如︰Limborch, Curcellaeus），及十八世紀惟理主義攻擊教會傳統信仰的彈藥（如︰Wegscheider），並且成為神學界一大爭辯的題目。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分別是︰贊成直接歸算論的，包括 Rivetus, Turretin, Maresius, Driessen, Leydecker, Marck, C. Hodge, B. B. Warfield；反對者有︰Wyttenbach, Endemann, Stapfer, Roell, Vitringa, Venema, H. B. Smith, W. G. T. Shedd, R. W. Landis。
反對直接歸算論亦成了新神學派一共有信念，特別在相信人力勝天之惟理時代；而贊成直接歸算論則繼續成為教會大公信仰之一（參文首之信條）。此問題成了上一代神學家熱中討論的主題，二十世紀在這方面的專書較少見。
另參︰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；

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；

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；

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。
參考書目
此問題在大多數系統神學書內均可找得到，特別是加爾文派的；此外，在論原罪、贖罪論，和因信稱義之專書亦有討論。此外可參︰
J. Buchanan,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(Edinburgh, 1867); T. J. Crawford, Doctrine of Holy Scripture Respecting the Atonement(1871); W. Cunningham, The Reformers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ation(Edinburgh, 1866) ; G. P. Fisher, New Englander(July 1868); R.V. Foster, Systematic Theology in Outline(New York, 1960); H. Heppe, Reformed Dogmatics(1861); Charles Hodge, Systematic Theology(rep. 1968); J. Muller,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in, vol. 11(Edinburgh, 1860); R. W. Landis,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as Received and Taught by the Churches(Richmond, 1884); A. Revetus, Opera, iii(Rotterdam, 1560); R. Rueschi,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irchlichen Lehre vom Su/ndenfall(Leyden, 1801); A. Schweizer, Die protestantischen Centraldogmen(Zurich, 1854～6); W. G. T. Shedd, Dogmatic Theology, vol. 2(New York, 1888); H. B. Smith, System of Christian Theology, ed. W. S. Karr(New York, 1890)；史特朗著，《系統神學》，蕭維元譯，浸信會，1979(A. H. Strong, Systematic Theology, 1907).

楊牧谷
不朽 舊約聖經沒有一個明確的詞語來形容靈魂不朽；通常它只就反面意思來表達，如箴言十二28的「並無死亡」（'al-ma{wet）︰「在公義的道上有生命，其路之中，並無死亡」，這就是靈魂不朽的意思。整體地說，舊約提到死後的生命，或來生之盼望的經文十分稀少（如︰伯十九26；詩十七15，四十九15，七十三24；賽二十六19，五十三10～12；但十二2、13），這些經文論及的是復活（Resurr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4,Name=Resurrection, General}），而不是靈魂不朽。
　　新約中有三個詞語與靈魂不朽有關係︰athanasia，「不死的」（林前十五53～54）；aphtharsia「不能朽壞」（羅二7）；aphthartos「不能朽壞」（彼前一4）。靈魂不朽是指不會衰敗或死亡（消極一面的意義），是因為得著了或分享了神永恆的生命（積極一面的意義）。
　　提前六16清楚地指出，只有神是不朽的（參羅一23；提前一17），因為在祂裡面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和能力之源（詩三十六9；約五26；帖前六13），祂也不曾經歷衰竭與死亡。祂永不死亡，因為祂是永遠活著（耶十10）。但神的不朽代表兩件事︰祂的聖潔是不容侵犯的；祂的生命是永恆的。人怎樣因罪而死亡（羅五12），照樣神亦因為是聖潔而不朽（提前六16）。當耶穌從死裡復活，祂是再得其不朽，並不是第一次獲致不朽（羅六9；啟一18）。
　　從創世記的記載來看，人被造既非是造成不朽或可朽壞的（參創二17，三22），乃是可能變成不朽或可朽壞，端視乎他對神的回應是怎樣而定。他是「為」不朽而創造，卻不是被造時就不朽；這觀點與提前六16的看法是吻合的。神本質上就是不朽的，但人卻是可朽壞的；不朽是一個恩典（羅二7）︰人本質上具有不朽的潛能，要透過恩典才能成為真的不朽。故此保羅看不朽是屬將來才能獲得的（林前十五15～24），不是現在就擁有，是被稱義之人的恩寵（羅二6～7、10；林前十五23、42、52～54），不是所有人的權利或屬性。
　　靈魂不朽與永生及復活是連在一起的；永生是不朽的正面意義，亦即是說，他能分享神的生命；而不朽則是永生在將來的意義。復活，或耶穌再來時活著的人生命被改變（林前十五51～54），則是達到不朽的途徑（路二十35～36；徒十三34～35；林前十五42），不朽就保障了榮耀的復活是永恆的。
　　明白了保羅怎樣看不朽為神的恩典︰只有被稱義的人透過復活和改變而達到，我們就可以這樣說，聖經教導的不朽是「有條件的不朽」；它是有條件的，意思是只有「在基督」內的人，才會避免身體及靈魂的朽壞，卻不是只有信徒才不朽，不信的就被消滅。新約警告不信基督之人的嚴重後果（太二十五46；帖後一9），就表明第一代基督徒拒絕普救主義（Univers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98,Name=Universalism}），或完全的消滅。
　　柏拉圖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亦談到靈魂不朽，他卻是就靈魂在理性或神性方面的作用而言；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認為只有「積極的理性」具有神性及永恆，這是靈魂最高層次的運作。在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下，教會常有「靈魂不朽」一說，意思是，人的靈魂內存有某些不朽的性質（如韋斯敏斯德信條第三十二條），這種說法固然有一些聖經根據，卻不見於聖經；聖經只說到信徒在將來復活的身體內，才有「不朽」的特性（林前十五52～54），卻從沒說人現今的靈魂內具不朽的特性。我們的危險是，以為人現在的靈魂即不朽，這與提前六16的教導相違背。按聖經說，不朽的只是復活後的信徒，以及創造者與受造者的關係（包括信者與不信者在內）。
　　基督教神學家曾基於柏拉圖之「不朽性質」，來為靈魂不朽辯護，理由如下︰1.靈魂既非物質，本質上又不可分，它與人的身體就沒有必要的關係，亦即是可獨立於身體而存在，也是不可消滅的；2.只有將來的生命才能讓人性的天賦完全發揮功效，並且糾正今日種種不公義與不公平的地方；3.普世的人都本能及恆久地相信死後有生命，這點說明靈魂不朽是有其理由的。
　　另參︰死亡（Death{\LinkToBook:TopicID=343,Name=Death}）；

末世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；

居間狀態（Intermediate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641,Name=Intermediate State}）；

一般復活（Resurrection, Gene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014,Name=Resurrection, General}）；

基督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復活}）。
　　參考書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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